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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许可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续营业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2024年4月22日，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

科股份”）及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分别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中院”或“法院”）送达的（2024）

渝05破申129号及（2024）渝05破申130号《民事裁定书》，五中院正式裁定受

理公司及重庆金科的重整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在信息披露

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

2、公司及重庆金科已分别收到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117号和(2024)

渝05破118号《决定书》，五中院指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

分所与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联合担任公司及重庆金科的管理人；公司

及重庆金科已分别收到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117号之一及(2024)渝05破

118号之一《决定书》，五中院准许公司及重庆金科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

财产和营业事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5月23日在信息披露媒

体刊载的相关公告。

3、公司及重庆金科已分别收到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117号及（2024）

渝05破118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复函》（以下简称“《复函》”），五

中院许可公司及重庆金科继续营业。

公司及重庆金科已分别收到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117号及（2024）

渝05破118号《复函》，五中院许可公司及重庆金科继续营业。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关于许可公司及重庆金科继续营业的相关情况

1、（2024）渝05破117号《复函》的主要内容

2024年5月21日，五中院决定准许金科股份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

营业事务。近日，五中院收到金科股份《关于提请人民法院许可金科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的报告》。金科股份提出，公司具备继续营业的条件，继续

营业将有助于维护公司资产价值，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和保持职工队伍稳定，希

望法院批准金科股份继续营业。经研究，五中院答复如下：许可金科股份继续营

业。

2、（2024）渝05破118号《复函》的主要内容

2024年5月21日，五中院决定准许重庆金科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

营业事务。近日，五中院收到重庆金科《关于提请人民法院许可重庆金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继续营业的报告》。重庆金科提出，重庆金科具备继续营业的条件，

继续营业将有助于维护其资产价值，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和保持职工队伍稳定，

希望法院批准重庆金科继续营业。经研究，五中院答复如下：许可重庆金科继续

营业。

二、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九）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因

法院已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公司的股票已依《上市规则》的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除被受理重整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退市风险警示事项，亦不涉及其他强制

退市情形，重整完成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经核

准后公司股票将恢复正常交易。

2、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扭转公司经营颓势，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如重整失败，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8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复函》〔（2024）渝 05 破 117 号〕

2、《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复函》〔（2024）渝 05 破 118 号〕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承诺公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

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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